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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險 理 賠 業 務 
本社為社員謀取福利，社員所儲蓄之股金及貸款均由社替其投保，其保費由社負擔， 
倘社員有不幸完全殘廢或死亡時，其理賠比例如下: 
壹、人壽儲蓄保險: 

一、給付規定: 
        1.既有病症:社員患病或受傷曾經醫師診斷或治療且日後因該疾病或傷害者， 

其發病後至死亡前 6 個月內之股金存款不予理賠，但意外死亡不在此限。 
2.自殺條款:社員自殺身亡，不論自殺時意識清醒與否，自殺前 1年內之股金存款 
不予理賠。 

        3.社員因罹患愛滋病而導致死亡，則其死亡前 1 年所存之股金不予理賠。 
        4.人壽保險:本社最高保額目前為 20 萬元，超出 20 萬元部份不予理賠 
        5.95 年 7 月 1 日起，跨社社員不予理賠。 

自 107年 1月 1日起社員個人最高給付金額調整如下： 
    (一)107年 1月 1日前股金結餘未達 10萬元者，個人最高給付金額未來以累積至 10萬元為上限。 

    (二)107年 1 月 1日前股金結餘已超過 10萬元但未達 106年度社個人最高給付金額上限者， 
以 106年 12月 31日之股金結餘為未來最高給付金額。 

    (三)107年 1 月 1日前股金結餘已達 106 年度社個人最高給付金額上限者，則以 106年度社
個人最高給付金額為未來最高給付金額。 

    (四)106年度社個人最高給付金額上限低於10萬元者，以社個人最高給付金額為未來最高給付金額。 
自 106年 7月 1日起社員所存股金每月最高給付限額為新台幣 3,000元實施。 

二、給付理賠比率計算: 
存款時之年齡理賠比率 
存款時之年齡 理 賠 比 率 
自 出 生   ~    滿  6 個月 25% 
滿  6 個月 ~     60 足歲前 100% 
滿 60 歲   ~     65 足歲前 75% 
滿 65 歲   ~     70 足歲前 50% 
滿 70 歲   ~     75 足歲前 25% 
滿 75 歲以 上 不 理 賠 

三、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新存入之合格股金，先依原給付方式計算後，再依社員死
亡時年齡削減給付。 

      107年 1 月 1日起取消「自 102 年 1 月 1日起新存入之合格股金，依原削減給付方式計
算後，再依社員死亡時年齡削減給付」之規定。 

貳、貸款安全保險: 
一、給付規定: 

      1.本社最高保險額目前為新台幣 80 萬元。貸款超出 80 萬元不予保險。 
      2.社員未滿 16 歲前所貸款結餘，超出新台幣 2 萬元以上不予保險。 
      3.年滿 70 足歲以上社員之貸款結餘，不予保險。 
      4.還款金額累積逾期 18 個月者，不予保險。 
      5.抵押放款不予保險。95 年 7 月 1日起跨社社員，不予保險及理賠。 

二、貸款理賠比率計算: 
貸   款   期   間 理   賠  比  率 
自貸出至 3 個月內   不   理  賠 
貸 出 滿 3 個月至 6 個月 25% 
貸 出 滿 6 個月至 9 個月 50% 
貸 出 滿 9 個月至 12 個月 75% 
貸 出   12 個月以上 100% 


